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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 文康、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二零一八年度第二次會議 

日期 : 二零一八年三月六日(星期二) 

時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會議室 

議程 : 《離婚後的分戶及綜援安排》 

有依靠綜援生活的夫婦於離婚後因其中一方無能力遷出居住，而房屋署又

未能盡早提供到中轉屋予其遷出，以致兩個關係破裂人士仍被逼居於同一

單位內，非常不便，亦有潛在的沖突危機；此外，兩人雖已離婚，但由於

仍然一起居住，其綜援亦不獲社會福利署批准分開領取，以致兩人經常因

金錢的使用而爭吵。 

提問二 : 社會福利署會否就上述情況酌情批准已離婚的綜援夫婦分開領取綜援金？ 

如否，原因為何？ 

回應二 : 在處理已離婚而仍然繼續同住的夫婦的綜援個案時，社署會根據個別個案的

實際情況作考慮，包括家庭開支的分配、設備的使用等，以決定是否酌情批

准有關夫婦以個人身分申領綜援。 

提問三 : 有關當局如輔導已離婚夫婦在繼續共處一室時可以和平相處？ 

回應三 : 政府一直十分重視家庭福利，並致力提供服務以配合離婚家庭(包括已離婚或

正在辦理離婚手續的父母)的需要。分布全港由社署或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營

辦的六十五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兩間綜合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個人或家

庭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及補救性的家庭服務，包括因應打算／正在辦理離

婚手續或已離婚的父母及其子女的需要安排適切的服務，以提升家庭的正面

功能。 

為切合已離婚或正在辦理離婚手續的父母的需要，中心會舉辦特別為他們而

設的小組及活動，例如互助小組、講座等。中心的社工具備相關經驗和技巧，

他們會全面評估和照顧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並透過及早識別和介入、整合服

務和與其他服務持份者保持伙伴關係等工作策略，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

以提升家庭的正面功能，並促進他們合作教養子女。 

為方便離異父母及有關人士取得關於持續父母責任的資訊，社署於 2015 年

11月推出一個主題網站，以協助推動有關持續父母責任的信息。 

社會福利署 

元朗區福利辦事處 

二零一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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